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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辞退员工”是强强联手压榨弱者

　　“北京恒都律师事
务所成功举办以‘如何
低成本做好员工辞退管
理’为主题的知识分享
会。”近日，一篇由北
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发布
的文章引起舆论关注。
5 月 13 日，恒都国际律
师集团北京公司前台一
位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
分享会的存在，并称“我
们现在也在调查”。（5
月 13 日 澎湃新闻）
　　就辞退员工这件事
而言，从用人单位的角
度来说是“辞退员工”，
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则
是“被单位辞退”，虽
然是同一件事，但因为
视角不同，涉及的利益
主体不同，诉求自然也

存在很大差别。
　　在市场经济环境
下，无论是用人单位还
是劳动者，只要没有超
出法律划定的界限，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无
不妥。由于过程中涉及
较为复杂的法律问题，
“辞退”或“被辞退”
过程中寻求法律的帮
助，在合法的范围内为
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或
将损失降至最低，也是
一个理性人正常且自然
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来看，
律师事务所向用人单位
分享“如何低成本做好
员工辞退管理”的知识，
或者用人单位认真、深
入地学习“如何低成本

做好员工辞退管理”，
也没什么不妥。那么，
为什么这件事会引发舆
论关注，并且引来众多
质疑的声音呢？
　　这与当下劳动市场
的用人环境有着莫大的
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的关系，在法律上是
平等的，但在实际上，
却整体呈现出“资强劳
弱”的特点，即用人单
位往往处于绝对的强
势地位，而劳动者面对
用人单位对其权益的侵
害却往往对抗乏力。不
仅如此，由于寻求法律
帮助和诉讼需要一定的
财力支持，相对而言，
用人单位也更容易购买
到并调动起优势的法律

资源，在这方面，劳动
者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
位。
　　明了于此，我们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律师
事务所向用人单位分享
“如何低成本做好员工
辞退管理”的知识会招
来舆论批评了。很多时
候，所谓的“辞退管理”，
不是当辞退行为发生时
为用人单位争取最大利
益或最小损失，而是用
人单位在动了辞退某个
员工的念头时，就谋篇
布局准备主导劳资关系
的走向，让员工入“局”
而不知“局”，直到触
发辞退事件，乖乖地卷
铺盖走人。
　　可是，不知道这家

律所的律师们还记不记
得《律师法》第二条有
这么一条规定：律师应
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拿人钱财，为人消
灾”，用人单位付了钱，
你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
权益，这没有问题，但
别忘了，这一切最终的
目的应该是保障社会的
公平正义，而非“助纣
为虐”，最终破坏了公
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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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螺王成下酒菜，无底线直播当休

　　“整 1000 块一个的
天价螺王，再配上 10 个
巨塔，肉质劲道太下酒
了。”近日，有位美食
博主摊上大事儿了。事
情很简单。因为他吃了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法螺。5 月 11 日，据琼
海警方发布通报，已对
该美食博主依法刑事拘
留。（5 月 12 日 中国青
年网）
　　用“1000 元天价螺
王，再配上 10 个巨塔，
肉质劲道太下酒”的标
题吸引网民看着吃；在
直播间中公然叫嚣“今
天我们要做的这个螺绝
对不止 1000 块，我们冒
着坐牢的风险来给大家
展示吃天价螺王”；在
明知法螺已经纳入《国
家重点野生动物保护明
录》却偏偏以身试法，

公然开吃。这些行为，
无疑都触及了社会的底
线。
　　据了解，此前有多
位网友爆料这位美食博
主是开海鲜店的，经常
开直播吃各式各样稀有
海鲜，并谎称购买便宜，
欺骗消费者，同时，在
法螺进入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审核期间该博主就
食用过一次，且网友已
轮番提醒，仍不知悔改。
　　事实上，近几年随
着直播行业风生水起，
类似于此种“博眼球”
式无底线直播并不鲜
见。例如，2018 年，央
视网报道青海西宁一美
食博主公然在直播间晒
“吃湟鱼”；3 月 3 日，
广州白云警方通报“网
红”为推销弹弓随手射
杀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白鹇。虽然这些博主
最终都自食恶果，受到
应有的惩罚，但无下限
的“博眼球”式直播层
出不穷，让人愤怒。
　　可以说，这些美食
博主都有不少的粉丝，
他们不但没有通过自身
强大的影响力，传播正
能量，身体力行地珍惜、
爱护濒危野生动物，反
而以身试法，传播错误
信号，公然挑衅权威，
玷污网络直播环境，造
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那
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法
律的制裁。
　　根据我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违反狩猎法
规，在禁猎区、禁猎期
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罚
金。”显然，本案美食
博主的行为违反了上述
规定。
　　要知道，网络并非
法外之地，即便是互联
网上的普通网民，也应
该为其行为负责，担当
起珍惜、保护濒危野生
动物的社会责任，恪守
底线，提高法律意识，
更何况是饶有名气的网
红呢？
　　因此，该事件给我
们的启示是，莫被一时
的流量红利扰乱了心
智，无底线的“博眼球”
式直播，即便你说辞再
华丽，再怎么拨动网民
的好奇心，一旦触碰到
法律红线，无论如何也

难辞其咎。
　　鉴于此，为杜绝此
类事件再度发生，各大
短视频平台及相关互联
网行业应担当起主体责
任，严格把关，恪守底
线，切实提高内容发布
者和平台管理者的法律
意识；同时，网络监
管部门要提高敏感性，
加强监管，在要求互联
网平台不得发布侵害野
生保护动物的内容基础
上，明确网警的巡查、
制止，以及制止无效后
向相关法律部门报告的
义务，对屡教不改的网
民该处理的绝不含糊，
并且情节严重的可纳入
失信人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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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人死亡，意外不能成为失责的挡箭牌

　　5 月 10 日，武汉局
部遭遇 10 级雷暴大风，
两名保洁工人在对三阳
路幕墙工程进行高空保
洁工作时，所在吊篮被
大风吹起摆动，多次猛
烈撞击大楼幕墙，两名
工人被救后送医经抢救
无效死亡。（5 月 10 日 
红星新闻）
　　从目击者拍摄的视
频中，可以看到当时的
具体情况：大风将吊篮
吹至半空中，大幅度摆
动以至多次撞击大楼，
工人在被几次撞击后躲
至吊篮内，后再未探出

身体；空中飘着大量地
面碎屑物，可见当时风
力之大；且当时正下着
暴雨，天色昏暗。
　　逝者已去，需冷静
下来思考，对于这起悲
剧，谁该为此承担主要
责任？又能从事故中吸
取怎样的教训？敢问相
关负责人，在如此恶劣
的天气情况下，为何仍
安排工人进行高空作
业？
　　根据官方公布的时
间线，当日 13:30，两
名工人开始进行保洁工
作，14:30 大风骤起，随

之事故发生，14:50 两名
工人被救至地面，送医
抢救无效死亡。令人不
解的是，早在 12 时 47 分，
两名工人进入高空作业
之前，武汉市气象台就
已多次发布雷电黄色预
警信号：预计未来 6 小
时将有雷电活动，雨量
20-40 毫米，阵风 6-8 级。
　　《建筑施工高空作
业安全技术规范》明确
规定，六级以上强风或
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不
得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
高处作业。
　　面对提前的暴雨预

警，仍安排工人高空作
业，那是对员工生命安
全的不负责；面对成文
的安全规范，仍逾越规
定，那是对规则的漠视。
因此，发生这样的事绝
非意外。
　　由于工作性质特
殊、工作时间长、难度
系数高等原因，一些职
业被赋予了“高危”的
特点。越是这样的岗位，
越应该更加严格地坚守
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
此次武汉高空工人死亡
事件中，也许两位保洁
工人在进入高空之前，

由于完成工作之心切忽
略了天气预警信号，但
是项目负责人本就负有
禁止工人在极端天气下
涉险高空作业的义务，
失责导致了两条生命的
逝去。
　　生命高于一切，为
每一个具体的人设置安
全保障，是现代文明社
会该有的温情和进步，
也是一个企业本该负有
的责任，切不可以意外
来搪塞，推卸掉自己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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